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第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 523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 

	
	
	注册号
	91659009**************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使用未经强制计量检定的电子计价秤称量西瓜、甜瓜、葡萄等水果进行销售，销售的部分商品未明码标价，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销售拉面、韭菜馅包子、鸡蛋、茶叶蛋等热食类食品

	行政处罚内容
	1.对当事人使用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的计量强检器具的违法行为罚款500元（伍佰元整）；

2.对当事人销售商品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罚款1250元（壹仟贰佰伍拾元）；

罚款合计：1750元（壹仟柒佰伍拾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4年9月6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十四师市监处罚〔2024〕 523号

当事人：昆玉市**********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                                住所（住址）：新疆昆玉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许**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8月2日，对昆玉市******房的昆玉市******临时供餐点和日用品商店进行日常监督检查，该临时供餐点和日用品商店正常经营，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的日用品商店右侧收银台上方，放置有一橘黄色电子计价秤，该电子计价秤主要用于称量店内销售的葡萄、西瓜等商品，且未进行计量强制检定。在门店进门饮料展示柜旁存放有“纳热特”纯牛奶；收银台旁边摆放有2个冷藏柜，冷藏柜内存放的“百岁山”饮用天然矿泉水（570ml/瓶）、“神内”胡萝卜橙汁（净含量590ml/瓶）、阿比德苏打水（其他型碳酸饮料）（净含量500ml）、黑卡6小时强化维生素果味饮料（净含量450ml）、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净含量250ml）等商品，未标明商品的价格。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4年8月5日立案调查。

由于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许***在四川看病，故委托当事人食品安全总监刘***全权配合调查，并出具授权委托书。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8月7日依法对当事人食品安全总监刘***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调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复制、拍摄、制作了证据材料和现场笔录。

经查，当事人营业执照注册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于2024年5月16日取得《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备案编号为YB265900******，该公司无外设仓库，经营种类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方式为零售，未使用自动售货设备，未开办连锁经营，经营地址为新疆昆玉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于2024年5月23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主体业态为餐饮服务经营者（中型餐饮（＞150㎡，＜500㎡）），经营项目为热食类食品制售。

经查，当事人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场所主要位于昆玉市******，属于******内部职工食堂，对外承包经营，主要供应医院的医务人员的餐食，按照“1-2-1”标准收取餐费（早餐1元，午餐2元，晚餐1元）。

经查，当事人商店入口右侧收银台上方，放置有一橘黄色电子计价秤，该电子计价秤张贴有铭牌（铭牌显示：销售商为永康市******，销售商地址为永康市******，委托生产商为浙江******，产品编号为0492，标准代码为GB/T7722-2020），铭牌部分内容为维吾尔语表述。依据《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规定，该电子计价秤属于一级与二级目录中的“非自动衡器”，强检方式为“周期检定”，该电子计价秤外观未发现计量检定合格标签标识，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该电子计价秤的计量检定证书。经核实，当事人电子计价秤用于称量西瓜、甜瓜、葡萄等水果，进行贸易结算使用，未对该电子计价秤进行计量强制检定。

经查，2024年8月2日，当事人日用品商店进门饮料展示柜旁存放的“纳热特”纯牛奶（净含量250ml/袋）；门店收银台旁边摆放有2个冷藏柜，2个冷藏柜内存放的“百岁山”饮用天然矿泉水（净含量570ml/瓶）、“神内”胡萝卜橙汁（净含量590ml/瓶）、阿比德苏打水（净含量500ml/瓶）、黑卡6小时强化维生素果味饮料（净含量450ml/瓶）、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净含量250ml/瓶），当事人仅未对上述商品明码标价，其余商品均已明码标价。当事人能提供上述商品的进货票据、供货商营业执照。

经查，当事人位于昆玉市******的餐饮店内，销售有拉面、韭菜馅包子、鸡蛋、茶叶蛋等热食类食品，当事人门店内没有张贴价格表、未出示菜单。

经查，当事人2个门店共用同一收款二维码，我局执法人员经查询店铺收款二维码微信收款小程序，其中经营报表一栏显示：2024年7月30日当事人营业额是1407.5元；2024年7月31日当事人营业额是2358.5元；2024年8月1日当事人营业额是1506元；2024年8月2日当事人营业额是2364元；营业额合计为7636元。经我局执法人员对照当事人进货票据及综合店内商品单价情况进行核实，当事人以上两个门店营业额包含医院患者来我店用微信红包兑换现金的钱，不能作为营业额计算。综上，由于当事人未建立销售记录，故无法核实当事人未明码标价期间销售情况，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经查，当事人在位于昆玉市******设置临时供餐点，主要加工制作工艺简单的拉面、韭菜馅包子、鸡蛋、茶叶蛋等热食类食品，未在该供餐点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因公司已于2024年5月23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地址为新疆昆玉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考虑到方便医院病患及其家属就餐及购物，从2024年7月30日在昆玉市人民医院大门左侧铁皮房开始设置临时供餐点和日用品商店。开办临时供餐点时，未咨询相关部门，以为另行开办的供餐点不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结果导致现在无证经营。
经查，当事人位于昆玉市******开办的临时供餐点和日用品商店共用同一收款二维码。经查，2024年7月30日到2024年8月2日两个门店营业额合计为7636元。因当事人对两个门店没有分开做账，且未建立销售记录，故餐饮店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当事人于2024年8月6日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一份，当事人已将右侧餐饮店关停，对店内人员进行培训，对商店销售的零食、饮料等进行明码标价，已撤离店内的电子计价秤，不销售散装称重商品，当事人已及时改正。

本案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8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2024年8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3.2024年8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法定代表人许***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许***的身份情况；
4.2024年8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法定代表人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许***全权委托昆玉市******食品安全总监刘***配合调查的事实；

5.2024年8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食品安全总监刘***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食品安全总监刘***的身份情况；

6.2024年8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食品安全总监刘***任命材料一份，证明当事人任命刘***为食品安全总监身份的事实；

7.2024年8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场所店招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正常经营的事实；
8.2024年8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照片3张，证明当事人未明码标价的事实；
9.2024年8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证明当事人使用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的电子计价秤，店内销售的部分商品未明码标价的事实；
10.2024年8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供货商营业执照照片1张，证明当事人查验供货商资质的事实；     

11.2024年8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进货票据3张，证明当事人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事实；

12.2024年8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食品安全总监刘***开展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使用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的电子计价秤，店内销售的部分商品未明码标价的事实；

13.2024年8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提交的整改报告，证明当事人如实开展整改工作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当事人食品安全总监刘***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4年8月29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第十四师市监罚告〔2024〕502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使用未经强制计量检定的电子计价秤称量西瓜、甜瓜、葡萄等水果进行销售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的规定，构成使用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的计量强检器具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五条“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责令停止使用，可以并处罚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可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应当责令当事人停止使用该电子计价秤，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的部分商品未明码标价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的规定，构成销售商品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销售拉面、韭菜馅包子、鸡蛋、茶叶蛋等热食类食品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规定，构成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的规定，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提供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可以确定食品的合法来源，主动承认错误，积极开展排查整改，提交整改报告，及时改正，认错态度良好。

当事人使用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的计量强检器具的违法行为，在我局执法人员发现相关问题后，当事人立即停止使用未经检定的电子计价秤。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第十九条“ 违法行为人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或者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原则上给予一般行政处罚。”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使用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的计量强检器具的违法行为给予一般行政处罚裁量。
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第十四条第五款“……一般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适中的处罚种类或者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为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的30%至70%部分。……”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罚款的数额为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50%的部分）。
当事人销售商品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在我局执法人员发现相关问题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积极提供证据材料，认错态度良好，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社会危害性较小。综合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为保护市场主体，基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及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第十六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和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二）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销售商品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给予从轻处罚裁量。
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第十四条第四款“……从轻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为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低于30%的部分……”的规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领域减免责“三项清单”》中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序号61“……后续监管及裁量幅度：责令改正；可以并处0.1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250元的行政处罚（罚款的数额为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25%的部分）。

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于2024年7月30日开始营业，违法时间较短，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第十五条第四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四）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对其它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对当事人使用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的计量强检器具的违法行为罚款500元（伍佰元整）；

2.对当事人销售商品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罚款1250元（壹仟贰佰伍拾元）；

罚款合计：1750元（壹仟柒佰伍拾元）。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4年9月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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